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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政办发〔2018〕2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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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芒市金塔大街
延长线道路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通知

勐焕街道办事处，市征收安置办：

经市三届人民政府第 12次常务会研究同意，现将《芒市金

塔大街延长线道路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年 3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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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金塔大街延长线道路建设项目
房屋征收补偿方案

为加快芒市城市道路建设，进一步配套完善城市基础设施，

提升城市功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《国有土地上房屋

征收补偿条例》《云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》等法

律法规规定，特制定芒市金塔大街延长线道路建设项目房屋征收

补偿方案如下：

一、征收目的：进一步完善城市配套建设，打通断头路，缓

解城市交通压力，提升城市形象，需实施金塔大街延长线道路建设。

二、征收部门：芒市征收安置办。

三、征收实施单位：芒市勐焕街道办事处。

四、项目批准文件：芒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金塔大街（河东路-

环城东路段）新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（芒发改字〔2017〕106号）

五、房屋征收范围、规模和期限

（一）征收范围：金塔大街与河东路交叉口起向东至环东路

口止，具体范围以芒市金塔大街延长线规划红线为准。

（二）征收规模：涉及征收居民户共计31户，征收土地总面

积约58650平方米，征收建筑面积约4277平方米。

（三）征收期限：自芒市人民政府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

日起6个月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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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被征收房屋类型、用途、性质和建筑面积的认定

被征收房屋的面积和用途，以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证载明的

面积和用途为准。自征收范围公布之日起，在被征收范围内不得

新建建筑物，已有建筑物不得翻新建设、更换住房设施材料及改

变用途等，否则不在征收补偿范围内。

七、征收补偿安置方式

（一）对被征收房屋及土地实行货币补偿

1．房屋补偿方式。由有资质的房地产估价机构根据被征收

房屋的区位、用途、建筑面积、结构等因素，按市场价评估后确

定货币补偿金额。

2．土地补偿方式。国有出让地补偿按市场价房地合一评估

后给予补偿；国有划拨地补偿按市场价评估后扣减出让金和契税

等有关税收后给予补偿（土地出让金和契税参照国土部门和税务

部门相关要求，住宅用地扣减15%出让金和3%契税，工业用地

扣减15%出让金和3%契税，商业用地扣减40%出让金和3%契税，

房改房扣减10%出让金和3%契税）；土地性质属集体划拨的，参

照芒市国土资源局地级等级规定的等级基准地价评估后给予补偿。

（二）凡在上述征收范围内的住（用）户、产权单位、产权

所有人必须持下列证明材料：

1．私房、单位用房需持有房屋所有权证、国有土地使用证、

户口簿、居民身份证等相关证件，农村村民需持有农村集体土地

使用权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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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租住户需持有房屋租赁契约、户口簿和本人身份证等相

关证件。

3．被征收人出示的上述证照及相关证件，必须是在芒市金

塔大街延长线项目房屋征收公告生效前就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

或证件。

（三）私营企业用房、土地由中介机构评估后给予货币补偿。

八、征收补助或者奖励条件和标准

（一）被征收人按规定期限签订协议并搬迁到合法用地建房

且符合规划的，由征收部门协调住建部门办理有关手续时按拆除

房屋面积给予全免有关规费（不含工本费及各种税收），超出原

拆除面积部分给予减半收取。对被征收人的减免和优惠政策只给

予享受一次（一处）。

（二）搬家补助及奖励政策。

1．搬家补助。被征收户统一以该户宅基地内所持有的有效

户籍证为准，每户一、二次搬迁补助费一次性发放6000.00元。

2．根据《云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》第二十

五条、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七条“因征收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

业损失的补偿，由征收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；协商不成的，委托

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通过评估确定”以及“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期

限，商业、服务性行业不低于3个月”的规定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。

商铺经营性损失补偿标准每月每平方米40元，以24个月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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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搬迁奖励政策。从芒市人民政府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，3

个月内签订搬迁补偿协议并完成搬迁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30000

元；公告之日起第4个月内签订搬迁补偿协议并完成搬迁的，给

予一次性奖励20000元；公告之日起第5个月内签订搬迁补偿协议

并完成搬迁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10000元。公告之日起第6个月及

以上月份签订搬迁补偿协议，不给予奖励。

4．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产权人，在提供有效证件的前提下，

并在征收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搬迁的，除给予以上奖励外再给

予2000.00元的补助费：

（1）五保户；

（2）民政部门抚养的孤寡老人；

（3）军烈属；

（4）城市低保户；

（5）伤残军人；

（6）在读大学生；

（7）残疾人。

九、房屋征收评估机构选定方式

由芒市勐焕街道办事处提供1—3个有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

估机构供被征收人协商选定。受委托的评估机构必须具有三级以

上资质。芒市勐焕街道办事处和被征收人应当如实向评估机构提

供必需资料，并协助评估机构开展现场查勘等有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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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，可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5

日内，向原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；也可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

10日内，向房屋征收评估技术委员会提出书面鉴定申请，鉴定申

请所需费用由申请人自行支付，鉴定结果为最终结果。

十、搬迁过渡方式、期限

异地租房过渡时限为24个月，从签订协议之日起计算。过渡

期临时租房补助费，实行货币补助，每月每户1200.00元，共计

28800.00元，实行一次性发放。

十一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征收房屋的拆除工作可由芒市勐焕街道办事处委托具

有拆卸资质的单位进行拆除。受委托的拆卸单位必须依法办理相

关拆卸手续，依法实施拆除工作。

（二）征收工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，文明征收，严格执行有

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不得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，违者将视

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被征收人有权对征收工作组成员进行监督、检举。

（三）被征收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依照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

收与补偿条例》和《云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》的

规定与芒市勐焕街道办事处签订补偿协议。

（四）以辱骂、殴打等方式，妨碍征收工作人员正常工作的，

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给予行政处

罚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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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被征收人在搬家期间占用工作时间的，由芒市勐焕街

道办事处按有关规定出具3天的搬家证明。

（六）被征收的单位和个人，搬家时不得擅自拆除原房屋内

水、电、气表等设施，并应自行结清水、电、气表、电话、电视、

网络等费用。违者将从征收补偿费用中扣除所拆物品的价款金额

及所使用的水、电、气表、电话、电视、网络等费用，被征收的

单位和个人交清应扣款后方能办理安置补偿手续。

（七）芒市勐焕街道办事处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

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，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

的，由芒市人民政府依照相关规定，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

决定。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

讼，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，由芒市人民政府依法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（八）本方案未尽事宜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办理。

（九）本方案由芒市城市建设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工作领导小

组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。

市征收安置办电话：0692—2113296。

http://cpro.baidu.com/cpro/ui/uijs.php?c=news&cf=1001&ch=0&di=128&fv=11&jk=e6dd47965913b095&k=%D0%D0%D5%FE%CB%DF%CB%CF&k0=%D0%D0%D5%FE%CB%DF%CB%CF&kdi0=0&luki=1&n=10&p=baidu&q=78085025_cpr&rb=0&rs=1&seller_id=1&sid=95b013599647dde6&ssp2=1&stid=0&t=tpclicked3_hc&tu=u1804836&u=http%3A%2F%2Fwww%2Ewendangxiazai%2Ecom%2Fb%2Da01017beda38376baf1faee6%2D11%2Ehtml&urlid=0
http://cpro.baidu.com/cpro/ui/uijs.php?c=news&cf=1001&ch=0&di=128&fv=11&jk=e6dd47965913b095&k=%D0%D0%D5%FE%CB%DF%CB%CF&k0=%D0%D0%D5%FE%CB%DF%CB%CF&kdi0=0&luki=1&n=10&p=baidu&q=78085025_cpr&rb=0&rs=1&seller_id=1&sid=95b013599647dde6&ssp2=1&stid=0&t=tpclicked3_hc&tu=u1804836&u=http%3A%2F%2Fwww%2Ewendangxiazai%2Ecom%2Fb%2Da01017beda38376baf1faee6%2D11%2Ehtml&urlid=0
http://cpro.baidu.com/cpro/ui/uijs.php?c=news&cf=1001&ch=0&di=128&fv=11&jk=e6dd47965913b095&k=%B0%E1%C7%A8&k0=%B0%E1%C7%A8&kdi0=0&luki=2&n=10&p=baidu&q=78085025_cpr&rb=0&rs=1&seller_id=1&sid=95b013599647dde6&ssp2=1&stid=0&t=tpclicked3_hc&tu=u1804836&u=http%3A%2F%2Fwww%2Ewendangxiazai%2Ecom%2Fb%2Da01017beda38376baf1faee6%2D11%2Ehtml&urlid=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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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3月 26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